
第一次聯繫會議專案報告(一)

路線及公聽會辦理進度及重要內容簡報

國道7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機關採購廉政平台

簡 報 者 ： 林 佳 煜 簡 任 正 工 程 司 兼 科 長

日 期 ：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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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概要計畫說明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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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湖

臨海工業區、南星端大坪頂路段鳳山、大寮路段仁武、鳥松路段

◼ 路線北起國10，終點至貨櫃中心聯外道路南星路，主線全長23公里

◼ 全線高架長約21公里， 路工長約2公里

◼ 設置7處交流道，其中5處地區服務性交流道，2處系統交流道



道路設計標準計畫說明1

主線PC橋標準斷面 主線PC橋標準斷面(鳥松仁武路段)

匝道單車道PC橋 匝道雙車道PC橋 南行線、北行線

0.55
護
欄

主線路堤路塹段標準斷面

※ 大坪頂交流道以南路段 80公里/小時
(端點60kph)

※鳥松至仁武路段雙向6車道(約1k~3k)

道路別 主線 匝環道

設計速率 100kph 40~60kph

車道配置

⚫ 雙向 4 車道

⚫ 車道寬 3.65m

⚫ 外路肩 3.0m

⚫ 車道寬4.5m

⚫ 內路肩1.2m

⚫ 外路肩1.8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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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1 國道公路計畫作業流程

目前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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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

99.05

101.04

啟動可行性評估
◼99.03.19行政院

核定可行性評估

辦理綜合規劃及環評

108.06

環評審議

◼環保署自103.09.09至
107.12.18召開22次範疇界定
會議，108.01.30環保署確認
範疇界定

111.09

◼102.08.30第242次環
評審查委員會決議進入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交通部指示辦理自高雄港區內直接新闢一符合高快
速公路標準、經高雄都會東側公路之可行性評估

112.02

◼111.09.28第
428次環評審查
委員會決議審查
通過

◼展開二階環評
◼環保署召開4次專

案小組審查會議

◼112.02.20國發會召開
第106次委員會議，決
議建議行政院予以同意

112.03

◼ 112.03.23行政
院核定建設計畫99.03

102.08
108.01

◼ 112.10.11-10.17
辦理第一場公聽會

112.10

計畫說明1 辦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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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溝通平台2

➢ 「路線及工程界面」分組於
112.7.11、9.18及113.1.23
召開3次會議

➢ 「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
分組於112.8.25及12.15召開
2次會議

➢ 「管線及排水箱涵遷移」分
組已分段個別邀請台電、台
水及中油等多次召開會議

交通部、高雄市政府

上級機關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執行機關

高速公路局、高市府地政局、

都市發展局、農業局、經濟發

展局、民政局、工務局

「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
分組

高速公路局、公路局、
鐵道局、高市府交通
局、工務局、捷運工
程局、

「路線及工程界面」
分組

高速公路局、高市府水利
局、台水公司、台電公司
、台灣中油公司、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高雄管理處

「管線及排水箱涵遷移」
分組

平台架構

◼ 依行政院核定建設計畫函「..與高
雄市政府共同成立溝通平台，定期
召開會議檢討相關界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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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歷經12年始通過環評，原路廊已有所限制，地貌變化大

➢ 北段---銜接國10、整合既有仁武交流道、考量與未來高屏二快銜接、配合高鐵延伸屏東及捷運黃線

➢ 中段---回應民意利用公有地(官校及步校) ，銜接台88建構系統兼一般使用之交流道

➢ 南段---機場航高限制，銜接區域較佳連絡道路(高松路橋)，利用沿海三路既有道路用地

路線限制路線優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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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原則路線優化3
◼ 優先使用公有地

◼ 減少徵收私有地及拆遷建物

◼ 保留設定區分地上權的條件

路權劃設範圍設定區分地上權示意

原地面高

私有建
物

主線路權範圍

4.5m 4.5m主線橋

匝道路權範圍

3m 3m匝道橋

◼ 主線於橋梁外側4.5m
◼ 匝道於橋梁外側3m

橋梁段

◼ 坡腳5m及頂緣10m
◼ 如位於地形變化較大或地質軟弱處，路權應視工程需求酌予調整

路工段



路線優化3
◼ 鳥松路段

• 鳥松交流道至仁武路段，採雙向6車道
• 捷運黃線計畫布設於神農路，過水管路後出土

◼ 仁武路段

• 銜接 及高屏2快，預留高鐵通過廊帶
• 提升南行線、北行線設計標準

31

42

優化
說明

主線往東調整約12.5公尺，避
免匝道路線行經鳳山慈雲宮

坔 埔 排 水
坔 埔 排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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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龍溪
滯洪池

考
潭
排
水

鳳山區

鳥松區

仁武區
仁
心
路

大

同

路

高55

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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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南延

鳥松
交流道

仁武系統
交流道

規劃路線

考量仁武系統交流道及高鐵跨越國7高程需求，
調整起點路段，主線跨越獅龍溪後分離

0k 1k 2k 3k 4k 5k 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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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9%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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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縱面線形考量重點--鳥松、仁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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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頂路段

• 機場進場面禁限建高程
• 大寮系統交流道配置

◼ 鳳山台地路段

• 避開大型墓園區及大寮垃圾掩埋場
• 布設於軍方用地，減輕影響
• 以高架橋布設，減少坡地開挖

3

4

5

6

7

◼ 大寮平原路段

• 布設橋下道路串連 、 及
• 避免大量建物拆遷2

1

大寮區

鳳山區 小港區

大寮區
高72

188

鎮潭路

陸軍
步兵學校陸軍官校

大寮
垃圾掩埋場

高雄市第81期市
地重劃區

伍厝段自辦
市地重劃

凱旋
醫院

高雄機場
進場面

路線距機場
跑道端約
1,600m

6

7

45

1

2



高71

鳳寮
南側匝道

鳳寮
北側匝道

大寮系統
交流道

捷運
大寮機廠

3
基督教橄
欖園

鹽光十字園

平縱面線形考量重點--大坪頂、大寮鳳山路段主線檢討2

優化
說明

避開密集廠房區域，主線往東調整最大距離
約276公尺，行經農業區及工商路，減少拆遷

6k 7k 8k 9k 10k 11k 12k 14k13k

進場面範圍
限高40m

0.367%0.341%
0.678%

1.440%

-2.833%

-1.825%
-0.326%

松
正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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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71 13+335 1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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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路線

避開3R及4R建物拆遷主線往東調整

路線優化3

公聽會路線

公聽會路線

公聽會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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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
交流道

小港區
林園區大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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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榮
鋼鐵 5

6
3

4

12

高松
油庫

大坪頂
交流道

工程
終點

平縱面線形考量重點--臨海工業區、大坪頂路

段 ◼ 沿海三路路段

• 與小港林園捷運路線三處界面

• 貨櫃車專用道路型改善構想

5

6

◼ 鹽水港溪路段

• 鹽水港溪不落墩與共構構想

• 北側高壓鐵塔下地構想

3

4

◼ 高松路段

• 符合油庫安全淨距最小23m規定

• 避開新建住宅社區、連絡道路口規劃

1

2

考量貨櫃車專用道路型改善構想
往西調整約2.1公尺

避開資源回收場建物拆遷
主線往東調整約14.6公尺

避開松富街旁加勁及地錨擋土牆
及新建社區住宅，主線往東調整

優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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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0.300%-0.30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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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 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至少辦理2場公聽會，並依「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

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辦理，為聽取民眾意見，審慎衡酌徵收土地之公益性

及必要性

◼ 第二場公聽會應說明對於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情形

◼ 公聽會為避免會場人數過多，民眾無法正確接受資訊，規劃依行政區範圍及每小場次約300人為原

則，規劃第一場及第二場各辦9小場次，合計18小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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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小港區

•時間：112.10.11

•地點：高雄市立社教館

•場次：第1-1～1-2場

•人數：約430人

第1-1場

鳥松區

•時間：112.10.12

•地點：帕克運動學園

•場次：第1-3場

•人數：約270人

第1-3場

仁武區

•時間：112.10.12

•地點：仁武里民活動中心

•場次：第1-4～1-5場

•人數：約350人

第1-4場

大寮區

•時間：112.10.16

112.10.17

•地點：大寮開封府包公廟

•場次：第1-6～1-9場

•人數：約1,132人

第1-6場

◼共計舉辦9小場，各里均有公告，現場出席踴躍

第一場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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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駐點洽詢服務

◼ 第一場公聽會駐點表如下:

日期
112.10.9

(一)
112.10.10

(二)
112.10.11

(三)
112.10.12

(四)
112.10.13

(五)

駐點公所
1-1、1-2場公聽會

(小港、林園)

1-3場(鳥松、鳳山)、
1-4、1-5場(仁武、大

社) 公聽會

小港區公所
(小港、林園)

日期
112.10.16

(一)
112.10.17

(二)
112.10.18

(三)
112.10.19

(四)
112.10.20

(五)

駐點公所

1-6、1-7場公聽會(大
寮、鳳山)

1-8、1-9場公聽會(大
寮) 大寮區公所

(大寮、鳳山)
大寮區公所
(大寮、鳳山)

小港區公所
(小港、林園)仁武區公所

(仁武、大社)
鳥松區公所

日期
112.10.23

(一)
112.10.24

(二)
112.10.25

(三)
112.10.26

(四)
112.10.27

(五)

駐點公所
仁武區公所
(仁武、大社)

鳥松區公所
大寮區公所
(大寮、鳳山)

大寮區公所
(大寮、鳳山)

小港區公所
(小港、林園)

日期
112.10.30

(一)
112.10.31

(二)
112.11.1

(三)
112.11.2

(四)
112.11.3

(五)

駐點公所
仁武區公所
(仁武、大社)

鳥松區公所
大寮區公所
(大寮、鳳山)

大寮區公所
(大寮、鳳山)

小港區公所
(小港、林園)

◼ 為確保民眾權益，安排人員駐點區公所，提供民眾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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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意見辦理 ◼第一場公聽會9小場次共收159份民眾意見
◼第一場公聽會後駐點服務共收94份民眾意見
◼第一場公聽會後依民眾意見共辦理51次現地會勘(截至112.1.20)
◼第一場公聽會會議紀錄於112.12.22發文

一般民眾意見 工廠經營者意見
意見態樣

◼ 建物用地被徵收一半幾乎是需要拆掉整棟建物，嚴

重影響生計，希望不要徵收或減少用地徵收(路線

議題)

◼ 用地徵收後，調整剩餘用地的完整性(路線議題)

◼ 配合廠商營運空間調整落柱位置(路線議題)

◼ 農地上工廠或特登工廠補償認定/協助重建申請/覓

合法用地協助搬遷或安置(用地議題)

◼ 建設計畫核定才辦公聽會，程序不符(路線議題)

◼ 公聽會路線與環評公布路線不同，為何違章廠房

得予以保留，卻徵收農地 (路線議題)

◼ 路線優先使用公有地(路線議題)

◼ 路線微調減少徵收面積，徵收面積過小調整為不

徵收，或畸零地一併徵收(路線及用地議題)

◼ 結構物盡量遠離住宅、施工階段儘量不影響居住

房屋(路線議題)

◼ 設置隔音牆等防護措施(路線議題)

◼ 平面道路及住宅出入口影響(路線議題)

◼ 建議補償價格應與周邊房屋相同(用地議題)

公聽會意見統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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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項次 意見類型/多重複選 意見統計次數

1 建設計畫核定才辦公聽會，程序不符 28

2 公聽會路線與環評公布路線不同，為何違章廠房得予以保留，卻徵收農地 33

3 路線優先使用公有地 12

4 路線微調減少徵收面積，徵收面積過小調整為不徵收，或畸零地一併徵收 47

5 調整路線(含避免拆遷、落墩位置) 34

6 結構物盡量遠離住宅、施工階段儘量不影響居住房屋 5

7 設定地上權相關議題 14

8 農地上工廠或特登工廠補償認定/協助重建申請/覓合法用地協助搬遷或安置 9

9 徵收採以地易地/區段徵收 11

10 設置隔音牆等防護措施 25

11 平面道路及住宅出入口影響(路線議題) 38

12 建議補償價格應與周邊房屋相同 57

公聽會意見統整(2/2)

1

2

3

4

5

? 意見數量排序前5名 簡報說明處理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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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異議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陳述意見約共28件：建設計畫核定才辦公聽會，程序不符
◼處理回復：詳細與民眾說明，並就辦理程序流程公告知悉

◼ 評估可能路廊之開發效益及興建原則

◼ 就可行性效益較高之路廊辦理規劃
◼ 編列工程經費概算
◼ 環評評估開發路廊對週邊環境影響及減輕對策

◼ 確認計畫推動
◼ 核定推動期程、經費及來源

◼ 優化路線
◼ 辦理公聽會，並綜整民眾意見檢討或修正設計內容

可行性評估

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各階段工作

建設計畫核定

綜 合 規 劃
(含環境影響評估)

基本設計

工作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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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路線與環評公布路線不同(1/2)

以上統計北起美山路、南至台25線

◼陳述意見約共33件：公聽會路線與環評公布
路線不同，為何違章廠房得予以保留，卻徵
收農地

◼處理回復：
➢ 鳥松交流道路段，為銜接聯絡道，並減

少徵收及拆遷已優化路線，無調整空間
➢ 鳳寮北側路段，公聽會路線，可大幅減

少拆遷，對民眾財產權及工作權影響較
少，並經溝通平台多次討論為較佳方案

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正射影像圖:110年

◼ 財產權影響 ◼ 工作權影響

鳥松交流道路段

鳳寮北側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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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回復：
➢ 公聽會之鳳寮北側跨台1線陸橋，依民

眾建議取消
➢ 鳳寮北側匝道布設經112.11.20及12.27

會議及113.1.23路線及工程分組平台會
議研議後，皆認為公聽會方案可服務台
1、台1戊及台25為較佳方案，將以此
方案持續推動，並與民眾充分溝通說明

鳳寮北側匝道布設示意圖

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公聽會路線與環評公布路線不同(2/2)

公聽會方案

調整方案

跨台1線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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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優先使用公有地

◼陳述意見約共12件：民眾說明鄰近路線有台
糖土地為較適合徵收之用地

◼處理回復：
➢ 北端銜接國10處，西側確實為大片台糖

土地，經研議可調整，且不增加私有地
➢ 約2k+500處已優先使用公有地，且徵收

及拆遷最少，無調整空間

(私有地)

調整後
路權範圍

第一場公聽會
路權範圍

北端銜接國10案例

2k+500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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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路線微調減少徵收面積，徵收面積過小調整為不徵收

◼陳述意見約共47件：希望局部調整線形，可減少徵收及拆遷
◼處理回復：於符合規範、維持地方道路運作與車道數，且不增加徵收私有地下，儘可
能調整線形

鎮潭路案例公聽會方案

調整方案

灣內加油站案例公聽會方案

調整方案調整方案

調整路權範圍

澄觀路西行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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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配合廠商營運空間調整落柱位置

公聽會方案

◼陳述意見約共34件：希望局部調整線形，可減少徵收及拆遷，降低對工廠營運影響
◼處理回復：

➢ 公聽會路線線形已儘量優化，就無調整空間路段，藉由調整橋墩位置或增大橋梁
跨度，並保留設定區分地上權權力，降低對工廠營運影響

公聽會方案

調整方案

協勝發鋼鐵案例

墩柱基礎位
置

150m

公聽會方案

調整方案

廣鑫鋼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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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設置隔音牆等防護措施

公聽會方案

◼陳述意見約共25件：設置隔音牆，降低噪音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處理回復：

➢ 全線護欄並皆已預留未來設置隔音牆之載重設計
➢ 依環評承諾於受影響路段設置隔音牆
➢ 未來若經噪音檢測達設置標準，本局配合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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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平面道路及住宅出入口影響

◼陳述意見約共38件：希望工程施工中及完工後，不影響土地及建築物進出道路
◼處理回復：工程施工範圍內之既有道路可確保寬度不變及通行；倘既有道路受工程影
響須改道，改道後之道路寬度將優於既有道路

公聽會方案

往高雄港往國10

R=20m

坪南段
357-1

362-1

363-1

調整方案

往高雄港往國10

R=8m
路權內縮
2~3m

362-1

363-1

坪南段
357-1

16k:250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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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抗訴求及回應

2 計畫溝通平台

3 路線優化

計畫說明1

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6 後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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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抗訴求及回應 自救會陳抗

◼ 「國七案在地居民捍衛基本權益自
救會」112.12.12於行政院陳抗

◼ 「國七案在地居民捍衛基本權益自救會」及「
台灣居住正義聯盟」113.1.9於高雄市政府陳抗

（記者徐如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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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抗訴求及回應 訴求及回應(1/3)

訴 求 回 應
行政院2023.3.24核定國道7號建設計畫，定稿本日期
為2023.4，請問行政院在高公局還未定稿前就核准是
核准什麼呢？然後112.10份才辦公聽會？這種先斬後
奏很明顯的行政程序嚴重瑕疵！

「國道7號高雄路段計畫」係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推動均按可行
性評估、綜合規劃(含環評)、設計作業、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
程序循序推動。本案係於行政院核定建設計畫後，興辦事業計畫
報請交通部許可前舉行公聽會，符合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公聽會簡報說是聽取在地意見後修改為最優路線，請
問誰可代表在地意見？可否公布名字？

建設計畫階段係核定總經費，確實需用土地範圍需俟興辦事業計
畫報請交通部許可後才確定。本案公聽會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辦理，
符合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國道7號原路線環評於2022.9.29通過，高公局繼續修
改路線！國家重大建設案怎可隨意通過環評後再改路
線，安全疑慮堪憂？建請重新啟動環評

查本案調整仍在環評法規許可範圍，部分差異將於後續程序辦理
環差

國7沿路避開公墓與非法工廠 「減少徵收私有地及拆遷建物」為用地取得原則

大寮過去是綠油油的稻田，而現在是農地非農用全部
被糟蹋回填廢土並鋪設瀝青柏油，農地種的是非法鐵
皮工廠和工業運輸用廢氣柴油車 ！

國道7號完工後，可將貨櫃車行駛路徑由地區道路移轉至國道，
可減少車輛怠速並遠離住戶

強烈建議行政院採取陳椒華委員的建議：國7路線沿高
屏溪西側沿岸過去，才能把傷害降到最低又縮短路程
之替代方案

本局已於111.3辦理「高屏溪西側路線方案評估」，獲結論為
「經綜合評估對於國道1號市區壅塞路段無法達到紓解效益……
難以布設系統交流道影響交通運轉，整體工程效益不佳，不具經
濟效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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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抗訴求及回應

◼ 希望調整路線東移使用國
有地(五厝段7號)

回 應

受下列原因無法採納

◼ 將行經垃圾掩埋場，涉及
地下大量垃圾廢棄物開挖
及復舊，垃圾開挖影響周
圍環境

◼ 將造成內坑路無法維持
4.6m通行淨高

◼ 路線緊鄰墓地群，橋墩基
礎開挖恐擾動墓地範圍

◼ 大寮系統需同步往東，將
新增鄰房拆遷

訴 求

訴求及回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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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抗訴求及回應

訴 求

◼ 一個內坑里2個系統交
流道，是全國僅有也是
唯一的一個里(反對設
置大寮系統交流道)

回 應

◼ 為健全交通路網，國道與
快速公路交會處多有設置
系統交流道；另為服務地
區交通，於交通要道設置
服務型交流道；若里面積
較大，會有2處交流道位
於該里之情形

國道1號大雅交流道與台
74線北屯二交流道位於
台中市西屯區港尾里

國道3號古坑交流道與台78
線古坑系統交流道位於雲林
縣古坑鄉荷苞村

國道3號官田系統交流道與台
84線渡頭交流道位於台南市
官田區渡拔里

訴求及回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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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溝通平台

3 路線優化

計畫說明1

4 辦理公聽會及意見回復

5 陳抗訴求及回應

6 後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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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續辦理

◼ 相關公聽會資料均公開、透明處理

◼ 工程技術許可下，持續秉持「優先使用公有地」、「減少徵收私有地及拆遷建物」

及「保留設定區分地上權的條件」之原則，並儘量兼顧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所提

訴求

◼ 向申請保留設定區分地上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充分分析說明利弊關係，

以利其充份考量

◼ 第二場公聽會將比照第一場方式，提供詳細圖說、現場說明人員、駐點服務及單一

窗口服務鄉親

◼ 民眾問題儘可能辦理現勘說明，展現本局推動計畫之誠意

◼ 採納民眾意見，部分公聽會場次將規劃於假日，預計113.3召開第二場公聽會



簡報結束，感謝指教


